
最  高  行  政  法  院  判  決

　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109年 度 判 字 第 194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 03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周 章 欽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邱 啟 銘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陳 青  06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年 5  07

        月 22日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7年 度 訴 字 第 787號 判 決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08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上 訴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2

        　 　 理  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上 訴 人 代 表 人 由 邢 泰 釗 變 更 為 周 章 欽 ， 茲 據 其 現 任 代 表  14

            人 具 狀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15

        二 、 事 實 概 要 ： 緣 被 上 訴 人 係 上 訴 人 （ 更 名 前 為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 16

            院 檢 察 署 ） 106年 度 偵 字 第 24935號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（ 下 稱 系 爭  17

           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） 之 告 發 人 ， 該 案 經 上 訴 人 於 民 國 106年 11月 9  18

            日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， 上 訴 人 乃 將 其 保 管 之 該 案 卷 宗 歸 檔 。  19

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嗣 於 107年 2月 2日 ， 以 建 立 個 人 檔 案 目 的 為 由 ， 向  2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申 請 閱 覽 、 複 印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之 卷 宗 （ 包 含 上 訴  21

            人 106年 度 他 字 第 9891號 、 106年 度 偵 字 第 24935號 卷 宗 ） ，  22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爰 以 107年 2月 7日 北 檢 泰 化 106偵 24935字 第 107901099  23

            1號 函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回 復 略 以 ， 系 爭 資 訊 事 證 尚 涉 及 證 人  24

            之 年 籍 資 料 及 營 業 等 有 關 之 資 訊 ， 公 開 有 侵 害 個 人 權 利 之 虞  25

            ， 依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、 第 7款 規 定 ， 不 予  26

            提 供 。 被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仍 遭 駁 回 ， 被 上 訴 人 猶 未 甘  27

            服 ， 循 序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並 聲 明 ： 1.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 28

            銷 。 2.上 訴 人 對 於 被 上 訴 人 107年 2月 2日 之 申 請 ， 應 作 成 就  29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106年 度 他 字 第 9891號 、 106年 度 偵 字 第 24935號 全 案  30

            卷 宗 准 予 閱 覽 及 複 印 之 行 政 處 分 。 經 原 審 107年 度 訴 字 第 787  31

            號 判 決 (下 稱 原 判 決 )撤 銷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， 併 命 上 訴 人 應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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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依 原 判 決 之 法 律 見 解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， 並 駁 回 被 上 訴 人 其 餘  01

            之 訴 。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遂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。  02

        三 、 被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及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之 答 辯 ， 均 引 用 原 判 決 之  03

            記 載 。  04

        四 、 原 審 斟 酌 全 辯 論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以 ：  05

        （ 一 ）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為 告 發 人 ， 雖 非 告 訴 人  06

              ， 然 其 並 非 以 「 再 行 起 訴 」 之 目 的 申 請 閱 卷 ， 因 現 行 刑 事  07

              訴 訟 法 對 其 爭 議 處 理 方 式 無 特 別 規 定 ，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  08

              條 規 定 ， 該 公 法 爭 議 應 依 循 一 般 行 政 爭 訟 程 序 解 決 ， 原 審  09

              對 之 有 審 判 權 限 。  10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上 訴 人 係 申 請 閱 覽 上 訴 人 106年 度 他 字 第 9891號 、 106年  11

              度 偵 字 第 24935號 2份 卷 宗 內 之 資 料 ， 非 僅 有 證 人 之 年 籍 資  12

              料 ； 而 卷 內 何 等 資 料 、 如 何 與 他 人 之 隱 私 權 或 營 業 秘 密 有  13

              關 ， 上 訴 人 經 原 審 多 次 命 其 補 正 均 未 敘 明 。 且 本 件 上 訴 人  14

              並 未 依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踐 行 書 面 通 知  15

              涉 及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之 相 關 訴 訟 當 事 人 或 關 係 人 表 示 意  16

              見 之 程 序 ， 其 逕 依 同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、 第 7款 規 定 駁  17

              回 被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申 請 ， 於 法 尚 有 未 合 ， 被 上 訴 人 訴 請 撤  18

              銷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本 件 因 公 開 或 提 供 上 揭 政 府 資 訊 就 特 定 人  19

              之 權 益 影 響 程 度 如 何 ， 仍 有 待 上 訴 人 踐 行 前 述 通 知 程 序 後  20

              ， 參 酌 特 定 人 表 示 之 意 見 ， 再 依 個 案 事 實 權 衡 審 酌 作 成 決  21

              定 應 否 公 開 或 部 分 限 制 公 開 ， 此 屬 上 訴 人 依 職 權 審 查 並 裁  22

              量 之 範 圍 ， 尚 非 原 審 得 逕 行 認 定 ，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00條  23

              第 4款 之 規 定 意 旨 ， 應 命 上 訴 人 依 照 原 判 決 之 法 律 見 解 另  24

              作 成 決 定 ， 其 餘 部 分 則 不 應 准 許 ， 應 予 駁 回 等 理 由 為 據 。  25

        五 、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26

        （ 一 ）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案 卷 已 歸 檔 ， 本 件 偵 查 中 之 錄 音 、 錄 影  27

              、 筆 錄 等 ， 未 經 所 有 在 場 之 當 事 人 同 意 ， 而 有 檔 案 法 第 18  28

              條 第 6款 之 依 法 令 有 保 密 義 務 之 情 形 ， 自 不 得 提 供 。 且 本  29

              件 亦 查 無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但 書 所 規 定 ，  30

              對 公 益 有 必 要 或 為 保 護 人 民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健 康 有 必 要 或 經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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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當 事 人 同 意 之 例 外 可 允 許 提 供 情 形 ， 是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 01

              全 案 卷 宗 均 不 宜 提 供 被 上 訴 人 閱 覽 。  02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上 訴 人 向 上 訴 人 聲 請 所 據 事 由 ， 雖 係 為 建 立 個 人 檔 案 之  03

              目 的 ， 惟 被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開 庭 時 表 示 ： 伊 只 是 想 看 不 起 訴  04

              原 因 為 何 ， 瞭 解 偵 查 過 程 有 無 問 題 等 語 。 惟 被 上 訴 人 如 欲  05

              對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偵 查 程 序 、 結 果 表 示 意 見 ， 自 應 依 刑  06

  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260條 提 出 各 該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等 方 式 為 之 。  07

              被 上 訴 人 以 申 請 閱 覽 卷 宗 請 求 欲 達 重 啟 偵 查 甚 或 再 行 起 訴  08

              目 的 ， 與 檢 察 官 法 定 偵 查 職 權 之 行 使 具 有 密 接 關 連 性 ， 偵  09

              查 職 權 本 身 又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有 不 可 分 性 ， 涉 廣 義 司 法 權 之  10

              行 使 ， 與 一 般 行 政 行 為 有 別 ， 非 屬 行 政 訴 訟 審 判 之 權 限 ，  11

             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相 關 規 定 為 之 ， 此 有 本 院 105年 5月 份 第 2  12

              次 、 6月 份 第 1次 庭 長 法 官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意 旨 足 資 參 照 。 原  13

              審 執 認 此 情 非 屬 廣 義 刑 事 司 法 權 ， 且 非 係 以 重 啟 偵 查 、 再  14

              行 起 訴 為 目 的 ， 其 判 決 理 由 顯 有 矛 盾 ， 亦 有 適 用 前 揭 本 院  15

              決 議 不 當 之 情 。  16

        六 、 本 院 查 ：  17

        （ 一 ） 刑 事 案 件 偵 查 中 、 不 起 訴 處 分 未 確 定 前 之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程  18

              序 中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已 分 別 定 有 閱 覽 卷 證 之 具 體 規 定 ， 關 於  19

              各 該 階 段 閱 卷 申 請 之 准 駁 ， 自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規 定 辦 理 ，  20

              屬 檔 案 法 、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之 特 別 規 定 ， 而 無 適 用 檔 案 法  21

              、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資 訊 公 開 制 度 之 餘 地 。 至 於 刑 事 偵 查 不  22

              起 訴 確 定 後 ， 關 於 訴 訟 卷 宗 之 閱 覽 揭 露 ， 即 有 檔 案 法 或 政  23

             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之 適 用 。 且 依 檔 案 法 第 17條 、 第 18條 及 政 府  24

             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7條 、 第 18條 規 定 觀 之 ， 政 府 資 訊 以 公 開 為  25

              原 則 ， 限 制 公 開 為 例 外 ， 限 制 公 開 須 有 法 令 為 依 據 始 得 為  26

              之 。 又 人 民 申 請 閱 覽 、 抄 錄 或 複 製 政 府 資 訊 ， 除 應 視 其 是  27

              否 為 檔 案 ， 分 別 適 用 檔 案 法 或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規 定 外 ， 倘  28

              該 政 府 資 訊 包 含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2條 第 1款 所 指 「 個 人 資  29

              料 」 者 ， 則 尚 應 適 用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規 定 。 而 上 開 政 府 資  30

              訊 公 開 法 所 定 義 之 「 政 府 資 訊 」 ， 其 涵 蓋 範 圍 較 檔 案 法 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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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定 義 之 「 檔 案 」 為 廣 ， 亦 即 ， 檔 案 仍 屬 政 府 資 訊 之 一 部 分  01

              。 因 此 ， 人 民 申 請 閱 覽 或 複 製 之 政 府 資 訊 ， 如 屬 業 經 歸 檔  02

              管 理 之 檔 案 ， 則 屬 檔 案 法 規 範 之 範 疇 ， 應 優 先 適 用 檔 案 法  03

              之 規 定 處 理 之 。 又 參 照 檔 案 法 第 1條 第 2項 「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04

              ， 適 用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」 規 定 ， 政 府 機 關 除 得 依 檔 案 法 第 18  05

              條 規 定 拒 絕 提 供 政 府 資 訊 檔 案 外 ， 倘 有 其 他 法 律 依 據 ， 亦  06

              即 「 檔 案 」 於 符 合 其 他 法 律 限 制 之 要 件 時 ， 例 如 政 府 資 訊  07

             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所 列 各 款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亦 得 據 以  08

              限 制 公 開 。 從 而 ， 就 人 民 閱 覽 具 有 檔 案 性 質 之 政 府 資 訊 事  09

              件 ， 政 府 機 關 即 應 審 查 檢 視 有 無 檔 案 法 第 18條 及 政 府 資 訊  10

             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各 款 情 形 ， 如 無 上 開 規 定 所 列 限 制 公  11

              開 或 不 予 提 供 之 政 府 資 訊 ， 即 應 准 依 人 民 之 申 請 提 供 之 ；  12

              倘 政 府 資 訊 中 雖 含 有 限 制 公 開 或 不 予 提 供 之 事 項 者 ， 若 可  13

              將 該 部 分 予 以 區 隔 ， 施 以 防 免 揭 露 處 置 ， 已 足 以 達 到 保 密  14

              效 果 者 ， 依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2項 規 定 意 旨 ， 應 就  15

              該 其 他 部 分 公 開 或 提 供 之 （ 即 資 訊 分 離 原 則 ） 。  16

        （ 二 ）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於 106年 間 ， 因 其 所 有 停 放 在 私 人 停 車 格 內  17

              之 自 用 小 客 車 遭 人 刮 損 ， 認 係 友 人 之 姐 陳 Ｏ Ｏ 所 為 ， 向 上  18

              訴 人 提 出 告 訴 ， 陳 Ｏ Ｏ 坦 承 毀 損 犯 行 ， 上 訴 人 聲 請 以 簡 易  19

              判 決 處 刑 。 被 上 訴 人 於 該 案 偵 查 中 ， 向 該 車 位 所 在 之 Ｏ Ｏ  20

             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調 取 監 視 錄 影 資 料 ， 遭 該 會 以 須 得 車 位 承  21

              租 人 同 意 為 由 拒 絕 。 被 上 訴 人 除 向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民 事  22

              庭 聲 請 保 全 證 據 外 ， 另 向 上 訴 人 告 發 Ｏ Ｏ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23

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唐 Ｏ Ｏ 湮 滅 證 據 ， 經 檢 察 官 分 由 106年 度 他 字 第  24

              9891號 案 件 偵 辦 ， 嗣 於 106年 11月 9日 以 106年 度 偵 字 第 249  25

              35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； 上 開 2份 偵 查 卷 宗 經 上 訴 人 分 別  26

              以 107檔 偵 000000-0號 、 107檔 偵 000000-0號 歸 檔 等 情 ， 有  27

              前 述 上 訴 人 偵 查 毀 損 及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卷 宗 可 稽 （ 卷 面 上 有  28

              保 存 之 歸 檔 編 號 ） 。 而 被 上 訴 人 於 107年 2月 2日 向 上 訴 人  29

              申 請 閱 覽 、 複 印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卷 宗 ； 其 於 申 請 書 記 載  30

              閱 卷 目 的 為 「 建 立 個 人 檔 案 」 ， 為 原 審 依 法 確 定 之 事 實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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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核 與 卷 內 資 料 相 符 ， 自 得 本 院 判 決 之 基 礎 。  01

          (三 )被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為 告 發 人 ， 雖 非 告 訴 人 ， 但  02

              其 申 請 案 申 請 書 中 記 載 閱 卷 目 的 為 建 立 個 人 檔 案 ， 並 無 係  03

              以 告 訴 、 告 發 或 自 訴 犯 罪 或 要 求 更 正 偵 查 筆 錄 或 不 起 訴 處  04

              分 書 所 記 載 理 由 等 之 廣 義 刑 事 司 法 事 務 目 的 存 在 。 因 為 現  05

              行 法 律 對 該 有 關 政 府 資 訊 提 供 申 請 案 爭 議 救 濟 程 序 無 特 別  06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條 規 定 ， 此 公 法 上 爭 議 應 依 循 一  07

              般 行 政 爭 訟 程 序 解 決 ， 行 政 法 院 對 之 具 有 審 判 權 限 。 上 訴  08

              人 主 張 被 上 訴 人 如 欲 對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偵 查 程 序 、 結 果  09

              表 示 意 見 ， 自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60條 提 出 各 該 新 事 實 或  10

              新 證 據 等 方 式 為 之 ， 被 上 訴 人 以 申 請 閱 覽 卷 宗 請 求 欲 達 重  11

              啟 偵 查 甚 或 再 行 起 訴 目 的 ， 與 檢 察 官 法 定 偵 查 職 權 之 行 使  12

              具 有 密 接 關 連 性 ， 偵 查 職 權 本 身 又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有 不 可 分  13

              性 ， 涉 廣 義 司 法 權 之 行 使 ， 與 一 般 行 政 行 為 有 別 ， 非 屬 行  14

              政 訴 訟 審 判 之 權 限 部 分 。 因 本 件 有 關 政 府 資 訊 提 供 申 請 案  15

              依 申 請 書 記 載 閱 卷 之 目 的 ， 尚 不 涉 及 廣 義 刑 事 司 法 事 務 ，  16

              已 如 前 述 。 縱 被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開 庭 時 表 示 ： 伊 只 是 想 看 不  17

              起 訴 原 因 為 何 ， 湮 滅 證 據 是 公 訴 罪 ， 不 就 更 應 該 瞭 解 偵 查  18

              過 程 有 無 問 題 等 語 (原 審 107年 11月 13日 準 備 程 序 筆 錄 參 照  19

              )， 但 其 究 與 申 請 閱 覽 卷 宗 目 的 是 欲 達 重 啟 偵 查 或 再 行 起  20

              訴 目 的 仍 有 不 同 。 本 件 申 請 案 申 請 書 中 既 已 載 明 閱 卷 目 的  21

              係 為 建 立 個 人 檔 案 ， 上 訴 人 亦 係 就 該 申 請 書 之 記 載 而 為 准  22

              駁 ， 自 應 依 被 上 訴 人 所 主 張 申 請 書 之 記 載 為 據 。 上 訴 人 主  23

              張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相 關 規 定 為 之 ， 原 審 有 違  24

              本 院 決 議 意 旨 一 節 ， 非 為 可 採 。  25

          (四 )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卷 宗 已 歸 檔 ， 上 訴 人 雖 主 張 偵 查 中 之 錄  26

              音 、 錄 影 、 筆 錄 等 ， 未 經 所 有 在 場 之 當 事 人 同 意 ， 而 有 檔  27

              案 法 第 18條 第 6款 之 依 法 令 有 保 密 義 務 之 情 形 ， 自 不 得 提  28

              供 ， 且 本 件 亦 無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但 書 所  29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對 公 益 有 必 要 或 為 保 護 人 民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健 康 有 必  30

              要 或 經 當 事 人 同 意 之 例 外 可 允 許 提 供 情 形 ，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  案 件 全 案 卷 宗 均 不 宜 提 供 被 上 訴 人 閱 覽 等 等 。 經 查 ， 被 上  01

              訴 人 向 上 訴 人 申 請 閱 覽 、 複 印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之 卷 宗 ，  02

  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如 認 該 卷 宗 內 之 資 訊 事 證 有 涉 及 證 人 之 年 籍 資 料 及  03

              營 業 等 有 關 之 資 訊 ， 公 開 有 侵 害 個 人 權 利 之 虞 ， 則 依 政 府  04

             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應 踐 行 書 面 通 知 該 特 定 人  05

              表 示 意 見 之 程 序 。 該 與 政 府 資 訊 相 關 之 特 定 人 經 詢 問 後 若  06

              表 示 同 意 公 開 或 提 供 ， 則 即 屬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  07

              項 第 6款 、 第 7款 各 款 但 書 所 定 經 同 意 可 提 供 資 訊 之 情 形 ，  08

              就 該 部 分 之 資 訊 自 不 能 再 以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 09

              第 6款 、 第 7款 所 定 事 由 否 准 資 訊 提 供 之 申 請 。  10

          (五 )依 前 所 述 ， 倘 政 府 資 訊 中 雖 含 有 限 制 公 開 或 不 予 提 供 之 事  11

              項 者 ， 若 可 將 該 部 分 予 以 區 隔 ， 施 以 防 免 揭 露 處 置 ， 已 足  12

              以 達 到 保 密 效 果 者 ， 依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2項 規 定  13

              意 旨 ， 應 就 該 其 他 部 分 公 開 或 提 供 之 ， 此 即 資 訊 分 離 原 則  14

              。 因 此 ，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案 卷 之 資 訊 於 踐 行 政 府 資 訊 公  15

              開 法 第 12條 第 2項 程 序 後 ， 縱 仍 含 有 限 制 公 開 或 不 予 提 供  16

  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， 自 應 依 資 訊 分 離 原 則 ， 將 限 制 或 不 予 提 供 之 事 項  17

              為 適 當 遮 蔽 或 區 隔 後 ， 而 就 該 其 他 部 分 公 開 或 提 供 之 ， 以  18

              符 合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2項 之 規 定 。 上 訴 人 主 張 系  19

             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案 卷 有 檔 案 法 第 18條 第 6款 之 依 法 令 有 保  20

              密 義 務 之 情 形 ， 且 亦 無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 21

              但 書 所 規 定 ， 對 公 益 有 必 要 或 為 保 護 人 民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健  22

              康 有 必 要 或 經 當 事 人 同 意 之 例 外 可 允 許 提 供 情 形 ， 系 爭 湮  23

              滅 證 據 案 件 全 案 卷 宗 均 不 宜 提 供 被 上 訴 人 閱 覽 等 等 ， 並 未  24

              考 量 上 述 資 訊 分 離 原 則 ， 亦 非 可 採 。  25

          (六 )從 而 原 審 以 上 訴 人 未 依 政 府 資 訊 公 開 法 第 12條 第 2項 規 定  26

              ， 踐 行 書 面 通 知 涉 及 系 爭 湮 滅 證 據 案 件 之 相 關 訴 訟 當 事 人  27

              或 關 係 人 表 示 意 見 之 程 序 ， 逕 依 同 法 第 18條 第 1項 第 6款 、  28

              第 7款 規 定 駁 回 被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申 請 ， 於 法 尚 有 未 合 ， 訴  29

              願 決 定 未 予 糾 正 ， 亦 有 未 洽 。 又 本 件 因 公 開 或 提 供 上 揭 政  30

              府 資 訊 就 特 定 人 之 權 益 影 響 程 度 如 何 ， 仍 有 待 上 訴 人 踐 行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  前 述 通 知 程 序 後 ， 參 酌 特 定 人 表 示 之 意 見 ， 再 依 個 案 事 實  01

              權 衡 審 酌 作 成 決 定 應 否 公 開 或 部 分 限 制 公 開 ， 此 屬 上 訴 人  02

              依 職 權 審 查 並 裁 量 之 範 圍 ， 尚 非 法 院 得 逕 行 認 定 ， 而 為 訴  03

             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銷 ， 並 命 上 訴 人 應 依 原 審 之 法 律 見 解  04

              另 為 適 法 之 處 分 之 判 決 ， 依 上 說 明 ， 於 法 核 無 違 誤 。 上 訴  05

             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 06

              回 。  07

        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。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 08

            、 第 98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4　 　  月 　 　 9　 　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一 庭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侯 　 東 　 昇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王 　 碧 　 芳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蘇 　 嫊 　 娟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鍾 　 啟 　 煌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陳 　 國 　 成  16

        以   上   正   本   證   明   與   原   本   無   異  17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4　 　  月 　 　 9　 　  日  1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蔡 　 宜 　 婷 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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